附件

《第七师胡杨河市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

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做好秸秆禁烧工作，有效减少露天焚烧秸秆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进一步改善师市环境空气质量，保障职工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国务院公报 2025年第7号）《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环发〔1999〕98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5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新政办发〔2024〕58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文件要求，结合师市实际，划定了师市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范围，现将秸秆禁烧区和限烧区划定方案说明如下：
一、农作物秸秆种类
主要包括棉花、小麦、玉米、大豆、花生、薯类、油料及其他农作物收获籽实后的剩余物质。
二、划定范围
（一）禁烧区范围
1.胡杨河市、天北新区、129团、130团、131团、奎东农场建成区实体地域及外围5公里范围内的耕地及其他土地；其他团场、经开区建成区实体地域及外围3公里范围内的耕地及其他土地。

2.奎北铁路、兰新铁路、奎阿高速、连霍高速两侧2公里范围内的耕地及其他土地，G217国道、G312国道及师市辖区内其他省道及县道两侧各1公里范围内的耕地及其他土地。

3.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耕地及其他土地。

（二）限烧区范围
除以上禁烧区外，师市其他区域均为限烧区。

三、管控要求
（一）禁烧区范围
1.秸秆禁烧区内实行强制性、常态化禁烧管理政策，任何时间、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状况下，均不允许露天焚烧秸秆。对经检疫确需通过焚烧处理病虫害的秸秆，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采取安全可控措施后，可有序进行焚烧。
2.各团场、经开区要在秸秆禁烧区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标明“秸秆禁烧区”字样，并明确禁烧管控要求。
（二）限烧区范围
各团场、经开区要以连（社区）为单位，分区域、分时段有序开展错峰焚烧，并加大指导、巡查和管控力度，防止发生大气污染和火灾等事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禁止秸秆露天焚烧：
1.限烧区及下风向区域实测已达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2.预测限烧区内未来48小时将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或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
3.限烧区内18:00至次日9:00的时段；
4.限烧区内出现小风（小于2级）、静稳等不利于大气扩散的天气；
5.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其他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情形。
四、相关处罚
各团场、经开区要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连（社区）协助做好相关工作。违反本方案有关规定的，由师市城市管理相关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执行时间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